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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境内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外汇业务手续 

 

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发布《关于股份有限

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报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放宽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的条

件后，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下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

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3]5 号，下称“5 号文”），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外汇局先

前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2]77 号，下称“77 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03]108 号，下称“108 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05]6 号，下称“6 号文”）和相关的通知1亦同时废止。 

5 号文将进一步规范、简化境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境内公司”）境外上市、境内公司回购其

境外股份及其境内股东增持或减持境外股份的外汇登记及相关结付汇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在

境外上市的境内公司的外汇管制，为境内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直接在境外上市所涉及的外汇业务手

续打开了方便之门。主要内容如下： 

1. 办理外汇登记的时间点在境外上市首次发股结束后 

根据原来 77 号文的规定，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境内注册、境外上市的公司）、境外中资控股

上市公司（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境

外发行股票及上市的批准后 30 天内，到外汇局办理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手续。5 号文则把这个时

间点往后推，按照新规定，境内公司应在境外上市首次发股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持下列材料到

其注册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境外上市登记： 

1) 书面申请，并附《境外上市登记表》； 

2) 中国证监会许可该境内公司境外上市的证明文件； 

3) 境外发股结束的公告文件； 

4) 前述材料内容不一致或不能说明交易真实性时，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关于做好境外上市外汇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汇资函[2002]29 号）以及《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减持外汇收入上缴全国社保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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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审核上述材料无误后，为境内公司出具境外上市登记证明。境内公司应当凭境外上市登

记证明，针对其首发（或增发）、回购业务，分别在所在地银行开立境内专用账户，用以办理与该项

业务对应的资金汇兑与划转。 

2. 境外上市募集资金可存放境外 

按照原来的 77 号文及 6 号文规定，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应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6 个月内，将扣除

相关费用后所余的资金调回境内，如需存放境外则需要向外汇局申请并经过批准。 

5 号文则规定，境内公司境外上市募集资金可调回对应的境内专用账户或存放境外专用账户，资

金用途应与招股说明文件或公司债券募集说明文件、股东通函、股东大会决议等公开披露的文件所

列相关内容一致。 

3. 境内公司回购其境外股票可使用境外资金，且不需经过批准 

77 号文规定，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如需回购本公司境外上市流通的股份，应在获得中国证监会

批准后，到外汇局办理境外上市股票外汇登记变更及相关的境外开户和资金汇出核准手续。 

而 5 号文则简化了这一程序，不要求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及外汇局核准。境内公司回购其境外

股票，可使用符合有关规定的境外资金，也可境内汇出资金。需由境内汇出的，可凭列明了相关回

购信息的境外上市登记证明，到银行办理资金划入其回购境内专用账户及汇出境外的手续。 

4. 对境外上市境内公司的境内股东增持或减持境外股份的外汇手续予以规范 

原 77 号文、108 号文及 6 号文仅提及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并没有涉及其境

内股东增持或减持境外股份的内容。5 号文则对该等境内股东增持及减持两种情况均作出了明确规

定，境内公司境外上市后，其境内股东拟根据有关规定增持或减持境外股份的，应持下列材料到境

内股东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境外持股登记： 

1) 书面申请，并附《境外持股登记表》； 

2) 关于增持或减持事项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如需要）； 

3) 需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批准的，另需提供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4) 前述材料内容不一致或不能说明交易真实性时，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 

外汇局审核上述材料无误后，为境内股东出具境外持股登记证明，境内股东凭该证明办理后续

增持或减持有关业务。 

境内股东依据有关规定增持境内公司境外股份，可以使用符合有关规定的境外资金，也可以从

境内汇出。需由境内汇出的，可凭境外持股登记证明，到银行办理资金划入其增持境内专用账户及

汇出境外的手续。境内股东因减持、转让境内公司境外股份或境内公司从境外证券市场退市等原因

所得的资本项下收入，应当自该收入获得之日起 2 年内调回其减持境内专用账户。上述调回资金若

需结汇，可凭境外持股登记证明直接到银行办理，不需要经过外汇局核准，手续较为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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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宽对境外专用账户的管制 

按照 77 号文、108 号文及 6 号文的规定，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募集所得资金或减持上市公司股

票、通过上市公司出售资产或权益所得的资金，在尚未调回境内之前，如需开立境外账户暂时存放

的，需向外汇局申请开立境外专用外汇账户。该等境外专用账户存在一定限制，包括具有一定期限

（自开立之日起 2 年），开立账户时应优先选择上市地中资银行，拟选境外开户银行需出具书面承诺
2等。 

而 5 号文则放宽了对境外专用账户的管制，境内公司及其境内股东仅需在对应的境外专用账户

开立、变更或关闭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外汇局备案。 

 

                         

                                                      
2
 书面承诺的主要内容为：严格按照外汇局批准的账户收支范围、使用期限等使用外汇账户；在境外账户开立和关闭

后 10 个工作日内，分别将开户证明、账户使用情况和销户证明报外汇局。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www.hankunlaw.com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王欢律师（+86-10-8525 5545; huan.wang@hankunlaw.com）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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